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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選舉委員會辦理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派

作業要點 

一、依據：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第59條及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

則。 

(二)114年10月30日中央選舉委員會召開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第1次選務工

作協調會、115年1月21日第2次選務工作協調會決議辦理。 

二、推薦對象及人數配置 

(一)遴選推薦對象及配置： 

1、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主任監察員（現任或曾任公教人

員）：由各鄉鎮市公所洽請轄區內各機關、學校就現任公教人員、教職員

遴派，各機關或學校被遴派之人員依規定不得拒絕。 

2、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配置數，以每一投開票所配置

工作人員11.5人為原則(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警衛員各1人、管理

員8人、預備員0.5人，不包含監察員)，如辦理原住民選舉人領票作業之

投票所，得自行調整管理員人數。各鄉鎮市公所洽請轄區內各機關、學

校、團體就現有職員（替代役男不得派用）、教職員遴派，各機關或學校

被遴派之人員依規定不得拒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第2項)。 

3、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管理員1人（須為現任公教人員），管理員8人(三

分之一以上須為現任公教人員)其遴選自各機關（含國營事業機構有公保

身份之職員如自來水公司、台電、公營銀行等）、團體、學校推薦，如經

協調仍不足名額時，由本會就下列人員遴派之： 

(1)轄內退休公教人員與具有選舉權之村里居民。 

(2)大專院校成年學生。 

(3)原住民。 

(4)新住民(中國大陸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者，經戶政機關查詢其在臺灣地

區是否已設有戶籍滿10年以上，且年滿18歲者，始得擔任投開票所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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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1人（現任或曾任公教人員），監察員2至4

人，監察投票、開票工作。監察員由縣長選舉之候選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

薦，同一投開票所，以推薦1名監察員為限，送由本會審核派充之。但經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其監察員之推薦，由所屬政黨為之。候選人或政黨就

其所推薦之監察員得指定投開票所，執行投票、開票監察工作，如指定之

監察員超過該投開票所規定名額時，以抽籤定之。但投開票所監察員，不

得全屬同一政黨。除候選人僅1人時，置監察員1人外，候選人或政黨推薦

不足額2名之監察員，由本會就下列人員遴派之，且不得有服務規則第3條

規定之情事。 

(1)縣長候選人或政黨推薦之備補監察員。 

(2)地方公正人士。 

(3)各機關(構)、團體、學校人員。 

(4)大專院校成年學生。 

5、警衛員：由各鄉鎮市公所依投開票所數，另函所轄警察分局或派出所(分

駐所)遴派。 

(二)下列人員不宜遴薦： 

1、投票日另有任務或其他證明無法參加者。 

2、替代役男且有機關服勤相關規定者，不宜遴派。 

3、各機關臨僱人員或按日計酬者，因規定補假不得支薪，儘量避免遴用。 

4、現役軍人、軍事學校學生或具有軍人身份者。 

5、曾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未能遵守公所規定或有遲到早退、工作怠慢等

不良情節紀錄者。 

6、未年滿18歲者或體能不適任者。 

三、機關遴派比例計算及分配：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先行瞭解轄內各機關、學校現有職員、教職員人數，

計算其機關人數佔轄內總員額之百分比，另依各該鄉鎮市所需投開票所工作

人員數，據其比例計算各機關、團體、學校分配應遴派之人數。 

四、為利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派作業依限完成，鄉鎮市長得視需求定期邀請各機

關、團體、學校負責人及人事主管舉行座談，說明遴調工作人員之需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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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人員之待遇與獎勵，並請推薦機關依分配人數如期足額造報推薦名

冊。 

五、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津貼與獎勵： 

（一）本次選舉投票時間自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含備補人員)參加講習會半日，依據講習通知函，由其

所屬機關給予公假，並發給新台幣200元之交通誤餐費。 

（三）投票日工作人員工作費，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0月30日中選人字第

11200260751號令訂定發布「選舉工作費支給數額基準」所定標準支給，

本次辦理5種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選舉票為5張，主任管理員支給新台幣

4,100元、主任監察員3,350元、管理員及警衛員2,700元、監察員2,400

元、預備員2,000元(如附件一)。 

（四）依行政院72年11月9日台72人政參字第30519號函意旨，參加選務工作人員

給予補假一天。上開規定所稱選務工作人員，係指事先經服務機關、學校

（不含私立學校及非政府機關人員）推薦或同意之人員；未經機關(學校)

推薦而逕行參與選務工作，如曾於事前向服務機關(學校)報備有案者，得

依規定准予補假。 

（五）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辦理投開票工作認真負責，開票統計工作迅速確實無

誤，圓滿達成任務者，依「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及推薦機關學

校負責人獎懲標準」辦理獎勵(附件二)。 

 (六)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均應參加講習，另核給公務人員研習時數，並由各

公所負責登錄及上傳。 

六、函請各機關、團體、學校及各警察分局、派出所(分駐所)等依分配人數限期

造報推薦名冊： 

（一）為維護工作人員之投票權，以戶籍設於各該鄉鎮市轄區內為優先推薦對

象。 

（二）為因應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獎勵之需要，應註明各該人員國民身分證

統一號碼。 

（三）各機關、團體、學校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格式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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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機關、團體、學校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成績優良者，其負責人及主

辦人依規定敘獎。 

七、各公所須建立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備補名冊(如附件

四)，安排備補人員參加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以備投票當日無預備員可

派用時遞補，備補人員未派補時不可發領投票日工作津貼。 

八、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之造報： 

(一)自115年7月1日起每2週填報招募進度，以115年8月15日前完成百分之七

十，8月31日前完成百分之八十，9月30日完成招募工作為目標，各公所於

115年6月26日、7月10日、7月24日、8月7日、8月21日、9月4日、9月18日

前填報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情形調查表(如附件五)，本會將於填報日期

前3日將填送調查表網址連結傳送各公所選務承辦人，請各公所於該連結

網址填報。 

(二)各選務作業中心應於115年9月20日前將各投開票所管理人員基本資料登入

選務系統之「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投票所工作人員維護欄內，以

利列印工作人員講（研）習通知函。管理人員「黨籍」欄可免填。 

(三)監察人員於投票日後完成填報統計表（格式如附件六）並送本會第四組。 

(四)警衛員由各公所需依投票所數，函所轄警察分局或派出所(分駐所)遴派警

衛員並造冊，於10月20日前送各公所，公所於10月31日前將名冊登入選務

系統後，並函送名冊至相關戶籍機關辦理工作地投票。 

九、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運用及派令之核發： 

（一）鄉鎮市公所於選務作業管理系統列印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後，以一

份自存，一份留發投開票所供主任管理員掌理運用。 

（二）經本會審核合格之工作人員，核發工作人員派令。 

（三）工作人員派令由各鄉鎮市公所列印並轉發各該當事人。 

十、本要點提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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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舉工作費支給數額基準 

112年10月30日中選人字第11200260751號令 

單位：新臺幣元 

      人員    
       類別 
選舉、 

公投票數量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監察小

組委員 

選務工

作人員 
主 任 

管理員 

主 任 

監察員 
管理員 監察員 

警衛 

人員 
預備員 

一 3,300 2,750 2,100 2,000 2,100 2,000 2,100 2,100 

二 3,500 2,900 2,250 2,100 2,250 2,000 2,250 2,250 

三 3,700 3,050 2,400 2,200 2,400 2,000 2,400 2,400 

四 3,900 3,200 2,550 2,300 2,550 2,000 2,550 2,550 

五 4,100 3,350 2,700 2,400 2,700 2,000 2,700 2,700 

備註： 
一、 本基準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五條之一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九

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二、 本基準所稱選舉工作，指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辦理之

選舉。 
三、 本表所稱選舉票數量，除立法委員定期改選，係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選出，爰以二

張票計算外，其他選舉均以一張票計算。 

四、 本基準支給對象：  

( )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法遴派、派充或調派之主

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警衛人員及預備員。 

( ) 監察小組委員：中央選舉委員會依法遴聘於投票日執行監察事務之委員。 

( ) 選務工作人員：中央選舉委員會選情中心、所屬選舉委員會計票中心及所屬

選舉委員會各鄉（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於投票日辦理計票相關工作人

員。 

五、預備員如於投票日當日經指派擔任管理員者，依管理員之工作費支給；經指派擔

任監察員者，依監察員之工作費支給。 

六、選舉票、罷免票、公投票數量合計超過五張者，選舉票、罷免票或公投票每增一

張給主任管理員新台幣二百元，主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警衛人員、監察

小組委員及選務工作人員各新台幣一百五十元，監察員新台幣一百元。 

七、監察小組委員於競選活動期間執行監察事務時，每日發給工作費新臺幣一千元，

不另報支差旅費，罷免活動期間執行監察事務亦同。競選及罷免活動期間依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計算。 

八、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五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九條及公民投

票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本基準於辦理總統副總統、公職人員罷免及公民投

票時，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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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及推薦機關學校負責人獎懲標準表  

中央選舉委員會91.9.10中選人字第09100007100號函訂頒  

中央選舉委員會112.3.16中選人字第1123750088號函修正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嘉獎：  

(一)擔任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工作認真負 責，圓滿達成

任務，其中主任監察員嘉獎二次。 

(二)各機關、學校推薦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均能圓滿達成任 務，且對選務單

位所提出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管理 員（含監察員）之個別需求

數達百分之九十以上、達現有 員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或推薦人數達七十

人以上之首長、人 事主管及承辦人員。  

二、擔任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工作認真負責，開票統計工作迅速 確實，正確

無誤，圓滿達成任務，成績良好者，記功。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一)辦理投開票所工作，工作不力，延誤開票計票。  

(二)奉派擔任投開票所工作，未經核准拒不參加講習。  

(三)擔任投開票所工作，無正當理由擅離工作崗位或遲到、早 退。 

(四)辦理投開票所工作，未依投開票作業程序。  

(五)各機關、學校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推薦作業不力，經協 調拒不配合之

首長、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員。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辦理投開票所工作，工作不力，投開票結果統計有誤。 

(二)辦理投開票所工作，怠忽職責。  

(三)辦理投開票所工作，違背法令。  

(四)辦理投開票所工作，未依投開票作業程序，情節重大。 

(五)各機關、學校無正當理由拒不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首 長、人事主管

及承辦人員。  

五、本表所列記功、嘉獎、記過、申誡之標準，均得視事實發生 之原因、動

機及影響程度等，分別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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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機關、團體、學校名稱) 

推薦115年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 
姓      名 性 

別 

出生 

年月日 
黨籍 

現任

職務 
戶籍及通訊地址 電話及手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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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機關、團體、學校名稱) 

推薦115年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備補名冊 
姓      名 性 

別 

出生 

年月日 
黨籍 

現任

職務 
戶籍及通訊地址 電話及手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電話： 

 通訊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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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情形調查表 

             公所 

（截至115年    月    日止招募人數統計情形） 

  工作人員 

   種類 

 

人數 

主任 

管理員 

主任 

監察員 

管理員 

預備員

已招募

數 

大專生已

招募數 

原住民已

招募數 
新住民

已招募

數 

備補人員

已招募數 合計 

現任 

公教人員 
非現任 

公教人員 
教師 公務員 

需求數            

已招募數            

尚待招募數            

本表依各時段，於115年6月26日、7月10日、7月24日、8月7日、8月21日、9月4日、9月18日前填報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

情形，本會將於填報日期前3日將填送調查表網址連結傳送各公所選務承辦人，請各公所於該連結網址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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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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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監察員遴派統計表 

項 

鄉  

    鎮 

        市       目 

           別 

主      任 

監察員人數 

(1) 

設      置 

監察員人數 

(2) 

投票日未到場執行

職務予以剔除派補

之人數 

合計 

（1）+（2） 

     

承辦人              執行秘書             選務作業中心主任 


